
最新经营网点自查自纠报告 经营自查自
纠报告(实用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
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营网点自查自纠报告篇一

1、我店于xx年xx月成立，为药业连锁店，其性质为药品零售
企业，在年月通过了gsp认证。现药店有企业负责人和质量负
责人各一人。

3、在经营方式范围方面，没有超越范围经营，本店全部药品
都在合理规定范围内，没有属国家严禁禁止销售的药品。统
一从正规医药供货商〔例如：xx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等〕进货，
不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确保药品质量，不经营假、劣药品。

4、职员与培训，特定店员培训方案，对员工进行【药品管理
法】【质量管理制度】【业务学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培训，建立员工培训档案。

6、药品的养护，进货验收和养护，依据验收和养护的专业培
训。对药品的规格，剂型，生产厂家，批准文号，注册商标，
有效期数量进行检查，标签说明说及相关文件检查，并做好
记录，药品的分类摆放，如发觉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不标准，
准时改正，药品养护和检查并做好记录。

7、药品销售与服务，药店以质量服务第一，销售人员健康检
查合格持证上岗，营业时对客户热忱，佩戴胸卡并有姓名和
服务。介绍药品不要误导消费者，对消费者说明药品禁忌，
留意事项。本店售出药品按有关规定售出药时，必需凭执业



药师或职业药师助理开具有处方才出售处方药。

总之，通过本次自检，我们对工作的问题以检查为契机，仔
细整改努力工作，将严格依据县局指示精神领悟文件的宗旨，
让顾客满足，让每个人吃上安全有效放心的药，药店全体员
工感谢市食品管理局的领导对工作的仔细。

经营网点自查自纠报告篇二

6、药品销售与服务，药店以质量服务第一，销售人员健康检
查合格持证上岗，营业时对客户热情，佩戴胸卡并有姓名和
服务。介绍药品不要误导消费者，对消费者说明药品禁忌，
注意事项。本店售出药品按有关规定售出药时，必须凭执业
药师或职业药师助理开具有处方才出售处方药。

特此报告

经营网点自查自纠报告篇三

目前，云南省昆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抗菌药物监管
工作座谈会，与13家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签订《依法经营承诺
书》，并就加强抗菌药物质量管理工作提出要求。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药店重点做好处方药与非处方药
分类管理工作，促进处方药合理使用，严格依法经营。

二、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按照药品分类管理规定，制定完善
管理制度，结合gsp规定自评自查、自纠。

三、做好宣传，合理指导。驻店药师要认真做好药学服务工
作，指导顾客对症合理地选择抗菌药物，坚决纠正因经济利
益驱动而滥用抗菌药物。

四、开展专项检查。各县(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严



格查处药店药师不在岗、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混放、专用标识
不明显等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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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网点自查自纠报告篇四

6药品销售与服务，药店以质量服务第一，销售人员健康检查
合格持证上岗，营业时对客户热情，佩戴胸卡并有姓名和服
务。介绍药品不要误导消费者，对消费者说明药品禁忌，注
意事项。本店售出药品按有关规定售出药时，必须凭执业药
师或职业药师助理开具有处方才出售处方药。

特此报告

20xx年3月28日

经营网点自查自纠报告篇五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承担主体责任。主体责任主要包括组织机构保障责任、规章
制度保障责任、物质资金保障责任、教育培训保障责任、安
全管理保障责任、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等内容，各单位
要认真梳理，对照法律法规、标准，立即开展安全生产隐患
自查自纠活动。

是否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其他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生产车间（区队）负责
人、生产班组负责人、一般从业人员等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责任，并逐级进行落实和考核；是否按规定设立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度应当涵盖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会议、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特
种作业人员管理、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安全设施和设备管理、
职业病防治管理、安全生产检查、危险作业管理、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安全生产奖惩、事故报告、
应急救援等内容。

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是否纳入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
是否按照规定要求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缴纳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新建、改建、扩建
项目是否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

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单位全员
（包括农民工、外来施工人员）培训教育及考核情况；主要
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对新
进从业人员、离岗6个月以上的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以及采
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后的有关从业人
员，是否及时进行上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在岗人员
是否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再教育培训活动，教育培训情况是否
记录在案。

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协
议情况；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配备及维护情况；应急救援预
案制订及演练情况。

是否推进安全生产技术进步，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
新装备并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及时淘汰陈旧落后及安全保
障能力下降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与技术；是否使用国家明
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生产、生活和储存区域之间是否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经营、
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和仓库是否与员工宿舍在



同一座建筑物内，员工宿舍、周边居民区及其他社会公共设
施是否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是否
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安全出口和
疏散通道；是否封闭、堵塞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安
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在危险源、危险区域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配备消防、通讯、照明等应急器材和设施，并
根据生产经营设施的承载负荷或者生产经营场所核定的人数
控制人员进入。

为从业人员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种类和型号，是否符合国家、
行业或者地方标准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督促、检查、教
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购买和发放劳动防护
用品是否记录在案。

是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定期组织安全检
查，开展事故隐患自查自纠，对检查出的问题是否立即整改；
不能立即整改的，是否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和监控措施，制
定隐患治理方案，并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
案；对于重大事故隐患，是否及时将治理方案和治理结果向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是否建立安全生产
风险管控机制，定期进行安全生产风险排查，对排查出的风
险点按照危险性确定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对风险点进行公告警示。


